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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劳务协议规避劳动关系？法院：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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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车位安装充电桩遭“刁难”
法院判物业公司须积极配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徐亚辉 通讯

员陈可欣）公司试图利用劳务协议规避

劳动关系，认为只要不与员工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就不存在劳动关系。近日，韶

关市浈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浈江

法院”）审理一起劳动争议案，公司因违

反法律规定，被判向员工支付赔偿金及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共计2.45万元。

双方签订劳务用工协议
约定“不成立劳动关系”

2021年5月18日，张某入职上海某

商贸公司从事客服工作，并负责售前、

售后等相关业务。入职后，该公司未与

张某签订任何协议。直至同年8月，该

公司与张某签订了一份《劳务用工协

议》，约定张某负责该公司快递包裹的

分装、包装、配货等劳务工作，每日用工

时长8小时，期限为3个月，以每月3500

元结算劳务报酬。该协议还约定，在此

期间，双方不存在隶属关系，不因签订

本协议而成立劳动关系。2022 年 3 月

起，该公司要求张某通过钉钉打卡进行

工作考勤，并告知其从该月起将由劳务

派遣公司为其缴纳社保。2022 年 4 月

15日，该公司向张某发送《解除（终止）

劳动关系通知函》，要求与其解除劳动

关系。

此后，张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申请劳动仲裁，请求确认其与该公司

2021 年 5 月 18 日至 2022 年 4 月 14 日之

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该公司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及未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院依法支持了张某的请

求。该公司不服裁决，主张不存在劳动

关系，遂将张某诉至法院。

法院判决：
协议具备劳动合同性质

浈江法院经审理认为，劳动者与用

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以双

方是否符合劳动关系本质特征作为判

断标准，而不能仅依据合同约定的名称

作为审查依据。本案中，原告上海某商

贸公司、被告张某均符合劳动主体资格

要件；其次，《劳务用工协议》中约定被

告提供劳务工作的时间为8小时，劳务

内容为快递包裹的分装、包装、配货等

工作，每月劳务报酬 3500 元，《劳务用

工协议》中并没有根据被告的劳务成果

给付报酬的条款。该协议虽名为劳务

协议，实际上具备了劳动合同的性质。

而在实际履行中，被告每月从原告领取

相对固定的薪酬，原告决定被告的工作

时间、地点和方式，被告服从原告的用

工指挥，被告提供的劳动属于原告单位

的业务组成部分。根据上述双方实际

履行情况，也足以认定被告提供的劳动

力直接指向原告，双方之间符合一方提

供劳动另一方支付对价的交换形式，具

备了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特征。

最终，法院认定从被告张某入职之

日起（即 2021 年 5 月 18 日）建立劳动关

系。原告主张于 2022 年 2 月解除与被

告之间的劳动或劳务关系，虽然该公司

工作人员曾告知过被告要与劳务派遣

公司签订合同，以及被告自行出资由劳

务派遣公司缴纳社保，但上述事实难以

达成被告对用工主体的变更与原告达

成一致。2022年3月开始，被告仍在按

原告工作人员的要求在名为上海某商

贸有限责任公司工作群内打卡，并在原

来的岗位从事相同的工作内容，法院认

定原、被告之间劳动关系继续存在，并

确认原告与被告 2021 年 5 月 18 日起至

2022年4月1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遂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韶关市新丰县人民法院

“庭所共建”机制
快速化解一起劳务纠纷

本报讯“谢谢法官和司法所工作人

员，让我们可以顺利拿到拖欠的款项！”近

日，在收到部分工程款和劳动报酬后，潘某

等5人纷纷对韶关市新丰县人民法院遥田

人民法庭诉前调解工作表示感谢。

据悉，叶某在遥田镇承接多个村的自

来水工程。因工程项目多且部分工程耗时

长，拖欠潘某、卢某工程款和劳动报酬。在

得知叶某拿到政府下拨的工程进度款后又

将款项投入到其他项目，潘某、卢某来到遥

田镇调解委员会寻求帮助。

同日，追讨叶某运输费、装修费的陈某

3人也来到遥田镇调解委员会。

遥田镇调解委员会工作人员联系到叶

某后，考虑到人数较多，且遥田法庭、司法

所、派出所建立了“庭所共建”机制，第一时

间请求一庭两所参与调解。

遥田法庭引导各方当事人对工程款、

劳动报酬等款项进行梳理，并对叶某进行

释法明理。叶某当场给付潘某部分工程款

284000 元，明确仍欠 231208 元；叶某与卢

某确认仍欠劳务报酬 234873 元。另外三

起纠纷因拖欠的数额较小，经调解后，叶某

当场完成全部给付内容。

对于仍拖欠潘某工程款 231208 元和

卢某劳务报酬 234873 元，叶某表示，因部

分工程未完成，需要分期支付，但潘某、卢

某坚持一次性支付。对此，法庭向潘某、卢

某建议，可以对调解协议申请司法确认，如

对方未按协议履行还款义务，可以直接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后，双方达成分期

支付的调解协议，并申请法院对调解协议

进行司法确认。遥田法庭当天作出民事裁

决，确认该调解协议有效。

近年来，新丰法院创新建立“庭所共

建”机制，与司法所、综治办、派出所建立健

全诉前联动对接机制，整合、共享相关资

源，共同化解群众身边的矛盾纠纷，努力实

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

交”。 （黄苏静 潘凯莹）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王艳 通讯

员黄彩华 胡敬钊）东莞车主何先生购

买一辆电车后，因无法提供物业公司

要求的诸多文件，迟迟无法在自家车

位安装充电桩，遂将物业公司告上法

庭。日前，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认定

物业公司的相关要求依法无据，判令

物业公司需出具协助业主安装充电桩

的证明。

案情：
充电桩无法安装 业主状告物业

2021年底，东莞市厚街镇某小区的

业主何先生买了一辆电动汽车，打算在

自家车位上安装一个电动汽车充电

桩。供电公司要求何先生出具物业公

司的同意安装证明。

物业公司说，为了保障小区其他业

主的权益及充电桩的安全，何先生须向

物业公司提供一系列文件资料，其中包

括：由何先生签名、电动车生产/销售企

业及充电设施安装企业盖章的电动汽

车充电设施安全管理协议，由何先生及

施工单位签订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安

装申请表、委托安装协议、授权委托书，

施工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何先生向供

电部门申请安装充电桩的受理通知单

复印件，何先生聘请的充电桩安装单位

的营业执照、资质证明、安装人员的电

工证明，电动车的产品资料，电路施工

图和效果图等。

何先生认为，他无法强行要求电

动车生产/销售企业及充电设施安装

企业签订上述物业公司所要求的上述

协议。物业公司的上述要求，实际上

是强人所难。且经过长达半年的沟

通，小区业主委会员、供电公司、相邻

车位业主均同意其安装充电桩，但无

法按物业公司要求出具所谓物业内部

流程需要的盖章及签字文件。充电桩

安装申请流程，就只差物业公司出具

盖章同意的证明。

2022 年年中，何先生向东莞市第

二人民法院状告物业公司，请求法院

判令物业公司配合出具同意充电桩申

请安装证明，不得以其内部流程要求

拒绝配合。

法院：
物业公司须配合安装

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

为，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以及国家部

委、广东省、东莞市的相关部门规章、

行政规章，均要求物业服务企业在充

电设施建设时发挥积极作用。安装充

电桩是新能源汽车实现使用目的不可

或缺的设备，何某作为车位业主，有

权在车位上安装充电桩。物业公司应

予以配合。物业公司要求何先生提供

的上述文件并无相关法律依据或合同

约定，且何先生作为一名普通消费

者，客观上无法要求电动车生产或销

售企业、充电设施安装企业等人员与

其签订物业公司要求的一系列文件，

物业公司要求何先生提供其要求的相

关文件后才同意出具证明，缺乏相关

依据。

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遂作出一审

判决，判令物业公司向何某出具同意安

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证明。该判决

已生效。


